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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全聯物資銀行＿愛心福利卡」專案申請辦法
1. 專案緣起
據2009年香港文匯報指出，美國第一家食物銀行始於1967年１，至今許多國家亦推行此服務，透過定期物資捐助，提供貧困民眾暫時性的經濟補助。2011年4月台灣醒報刊登，內政部表示全台已有18縣市辦理「實/食物銀行」相關方案計劃2。「實/食物銀行」設立蔚為風潮，經國內外工作者檢視下，建議「實/食物銀行」需搭配周全綿延的配套措施，方能激發案家脫貧、自立的能力。
　　爰此，2006年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成立，有感於全台經濟弱勢家庭對物資的需求，初期即結合全聯福利中心（以下簡稱全聯）之全台流通零售業優勢，經將實物捐贈列為核心業務之ㄧ，並於2007年即與花蓮八所偏遠地區小學合作愛心早餐，由各校派員至全聯分店購買早餐食品，以補充學童營養，直本（100年度）止，目前持續與本會合作愛心早餐之小學已達19所之多；而本會成立以來，一直秉持著「實在 真用心」的服務態度做公益，為將愛心擴大化，暨善用全聯通路遍及各地之優勢，特配合五週年慶首創「全聯物資銀行」此一愛心公益管道，並配合發行「愛心福利卡」，讓案家可持卡在全聯全省分店購買所需的生活物資，並由合作單位協助做好資源把關。另也期待本案能結合各合作單位社工個案管理及社區化服務，使案家不僅獲得生活物資的補助，並增權案家脫貧、自立的能力，使社會資源及服務效益獲得加乘。
二. 專案目標

（一）全聯福利中心以全台廣泛通路的優勢，創造全聯物資銀行＿愛心福利卡專案，期許結合社福單位專業服務，以有系統及持續性的方式，提供經濟弱勢的案家一個為期至少半年以上且持續性的物資補給。
（二）透過此專案，依照案主個別需求，自行選擇所需的物資，以滿足家庭生活
　　　所需及學習財務支配。

（三）協助社福單位大幅減少物資倉儲及人事管理成本，並避免因物資過量而有存放過期的問題。
（四）協助穩定案家經濟狀況，激發案家脫貧、改變動機與能力。
三.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 專案執行時程
（一）自2011年5月2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第一階段）。

（二）第一階段結束後本會將評估自有經費預算及專案執行成效，逐年擴大辦理。
 1  查香港文匯報網頁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4/06/PL0904060003.htm
 2   查台灣醒報網頁http://anntw.com/awakening/news_center/show.php?itemid=21344
 3   查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頁http://www.npf.org.tw/post/1/9360
 4   查澳洲社會工作人員協進會網頁  http://www.mswa.org.mo/xoops223a/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191
五. 申請資格及服務對象
（一）申請資格：本會僅接受具社工個案管理服務或社區化服務之各縣市政府社
　　　會局處、民間社福單位提出申請（為使資源投入獲得最大效益，故限每

　　　月協助200名以上案主之單位），不開放個人直接申請，但若有特殊情
　　 事經申請審核通過者則不在此限。

（二）服務對象：對家戶中如有低（中低）收入戶、近貧、新貧、單親、隔代教
　　　養、家境清寒、家逢重大變故或家有身心障礙者等問題之特殊經濟弱勢家庭，得經合作單位專業社工評估後申請。
六. 實施內容
（一）本專案與全聯合作，由案家每月至全聯分店進行指定加值500元，並於分
　　　店購買自身需要的物資。
（二）原則每戶核發一張愛心福利卡，如有特殊需求，經合作單位評估後得予增

　　　加。
（3） 案家未在期限內（目前為一個月）進行指定加值，視同放棄加值權益。

（4） 案家接受儲值金補助原則上最多以一年為限，如案家收入提高不需此服務，或有異常使用儲值金狀況，如：購買菸酒、提領儲值金、連續2個月內無指定加值紀錄，合作單位得剔除案家補助資格。
（5） 合作單位須協助本會向案家宣導卡片使用注意事項（附件一），及配合相關行政及財會作業，並做好資源把關與責信（詳如附件三：合作備忘錄）。
七. 申請時間
　　於專案執行時程內，申請單位得檢附相關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請，本會得視內部經費狀況，決定是否開放申請。
八. 申請方式
（一）申請文件： 
　１．單位公函（申請單位行文、用印）
　２．合作申請表（附件二）
　３．申請單位簡介、DM（含組織架構與人力配置）
4． 近兩年業務執行成果報告（如年報）
5． 相關新聞露出
6． 其他
（二）申請程序：

　１．檢附上述相關書面資料送交本會承辦窗口：

　　　電話：02-2356-3136，
　　　e-mail：Pxmartfd@pxmart.com.tw
　　　傳真：02-2356-3159
　　　會址：100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52號3樓。 
　２．若申請案未通過本會評估，本會將另行通知，恕不退件，送件時請自行留底，所有申請資料並將由本會保存3年後統一銷毀。
九. 本會審核程序

（一）初審：書面評估
　　申請單位一律以郵寄方式將相關資料送至本會，由本會進行初步審核。

（二）複審：實地親訪或電話訪問

本會將以「實地親訪」或「電話訪問」的方式，進一步評估申請單位的實際需求與資源運用狀況、執行能力，並與相關執行人員討論專案實施方式。
（三）決審： 
依據複審評估結果，由本會審查委員會審議是否合作。
（四）通知

決審後一週內，本會以電郵方式正式通知核定結果。

註：通過核定單位須同意簽立雙方合作備忘錄（附件三）
十. 捐贈暨行政作業方式：
	序號
	時程
	作業內容
	使用附件
	備註

	１
	每月16日

（遇假日提前）
	合作單位需提供本會次月補助的案家名冊。
	附件四
（案家名冊）
	本會每月將視發卡量調整名單繳交時間，請合作單位協助配合，以維護案家領取新卡及指定加值權益。

	２
	每月23日
	合作單位需親至本會點收新卡（愛心福利卡）
	
	因愛心福利卡屬有價證券，合作單位須派員親領，並由該單位或其授權之人執行卡片發放事宜。

	３
	每月30日前
	合作單位需將新卡交付案家，並請其簽立簽收單
	附件六
（簽收單）
	

	４
	次月13日
	合作單位收到本會指定加值明細表
	附件五
（加值明細表）
	

	５
	次月20日
	合作單位將正式捐贈收據及案家簽收單寄至本會，以俾進行請款核銷作業

	
	

	序號
	時程
	作業內容
	使用附件
	備註

	６
	不定時
	1. 案家有愛心福利卡換卡、
掛失及資料修改需求，請合作單位依據處理流程圖，協助案家填寫三合一申請表。 
2. 合作單位收到本會指定加值進度，須及時提醒案家至分店進行指定加值。
	附件七
（流程圖）

附件八

（三合一申請表）
	合作單位應確實掌握案家卡片使用狀況，及案家資料異動情形，並即時回報本會，以維護案家權益。


註：相關捐贈儀式細節，本會將洽請合作單位窗口適時辦理。
十一. 期中執行與結案審核 
（一）期中評估
　１．實際訪視：本專案將不定期安排本會人員，於執行期間內前往合作單位、
　　　案家訪視或與其電話聯繫，了解執行狀況、服務成效及蒐集相關意見，作
　　　為專案過程評估及未來服務規劃之參考。
　２．年中報告：
  申請單位須於本專案期間內，以照片及文字等方式記錄專案執行之過程　、撰寫執行記錄、成效，並於六月三十日前以e-mail方式繳交期中說明表（附件九，請至本會網站下載）。
（二）結案報告（或年度報告）： 
　１．結案說明表（電子檔，附件十），有附成效評估報告者尤佳。
　２．個案心得回饋（電子檔，內容為案家心得，亦可由工作人員代筆）

　３．提供提案活動照片10張以上（含團體合影、服務過程、新聞露出等）以
照片或影片等相容於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格式之電子檔案，燒錄於光碟片。
４．各單位應於11月30日前完成結案手續，並將上述書面報告及媒體報告請
　　郵寄至本會，此一結案報告將作為本會審核往後是否繼續合作之參考。
十二、注意事項

（1） 本會保留審核與訪視申請案家之權利，就案家是否有補助需求及必要等情
　　　事，申請單位不得有詐欺、謊報等積極傳遞不實之資訊、消極隱瞞或拒絕訪查等行為，若有上開情事者，本會除追回愛心福利卡或追償其價額外，亦將保留法律追訴權。
（2） 若申請單位就經審核通過之計畫為不合理之執行、將愛心福利卡任意轉換使用於非經申請單位專業社工審核評估通過之對象或其他不符本會捐贈補助本旨之情形者，本會得隨時暫停、終止愛心福利卡服務之權利。
（3） 為使社會資源妥善運用及宣導，本會得使用提案單位有關捐助活動相關資料進行會務推展工作。

十三、附件說明

（附件一）愛心福利卡使用注意事項

（附件二）合作申請表

（附件三）合作備忘錄

（附件四）案家名冊
（附件五）指定加值明細表

（附件六）愛心福利卡簽收單

（附件七）愛心福利卡換卡、掛失及資料修改處理流程圖

（附件八）三合一申請表

（附件九）期中說明表
（附件十）結案說明表
十四、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同意後公佈實施，修正或終止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視情況另訂或隨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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